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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團法人國際專案管理學會台灣分會 

第八屆第三次會員（代表）大會委託書

 
【注意事項】 

1. 會員（代表）如不克出席，得填具並簽署委託書，委託其他會員（代表）代為出席；如有

需要，亦得洽請秘書處協助安排受託人。 

2. 每位會員（代表）以接受其他會員（代表）一人之委託為限，受託人應於大會報到時出示

委託書。 

3. 本委託書格式僅供參考，會員（代表）自行出具之委託書，其內容符合相關規定者，亦具

同等效力；委託書由本會依規定收存，無須報請主管機關備查。 

本人因故不克出席本會第八屆第三次會員（代表）大會， 

茲委託本會會員（代表）             代表本人出席， 

並行使會員（代表）相關權利。 

此致 

社團法人國際專案管理學會台灣分會（PMI Taiwan） 

委託人：             （為利辨識，請以正楷簽署） 

受託人：             （為利辨識，請以正楷簽署） 

中 華 民 國   年   月   日 


